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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制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新建年产8万吨风电、轨道交通、桥梁及配套零部件项目

	项目代码
	2512-320253-89-03-124901

	建设单位联系人
	唐**
	联系方式
	[bookmark: OLE_LINK1] 1381****812

	建设地点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峭璜路2-2号

	地理坐标
	东经120度20分8.869秒，纬度31度48分53.490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金属结构制造（C3311）
	[bookmark: _Hlk49843745]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三十、金属制品业33 66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331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备案部门
	江阴市徐霞客镇人民政府
	项目备案文号
	江阴徐霞客备〔2025〕288号

	总投资（万元）
	5000
	环保投资
（万元）
	20

	环保投资占比（%）
	0.4
	施工工期
	3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面积（m2）
	4780（建筑面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

	规划情况
	/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

	其
他
符
合
性
分
析
	/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
设
内
容
	2.1项目概况
江阴鑫辉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5月21日，位于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峭璜路2-2号，租用江阴市同发机械有限公司闲置厂房4780平方米，购置智能调控电阻炉、高效节能型智慧燃气炉、淬火机床、冷却塔、淬火槽、热处理机器人、空压机、液压矫直机、行车、锯床、车床等设备68台/套进行建设。项目建成达产后，形成年产80000吨风电、轨道交通、桥梁的配套零部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有关规定，项目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三十、金属制品业33 66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331”中“其他（仅分割、焊接、组装的除外）”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本项目所涉及的消防、安全和卫生问题不属于本评价范围，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执行。
2.2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租用厂房进行建设，主体工程主要包括新增设备的购置、安装和调试和相关环保工程完善建设，给水、排水、供电等公用工程已建成。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和产品方案见表2-1。
表2-1 项目主体工程及产品方案
	序号
	工程名称（车间、生产装置或生产线）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设计生产能力（吨/年）
	年运行时数（小时）

	1
	生产车间
	风电零部件（风电减速箱齿轮、齿轴）
	直径4m
长度1.5m
	40000
	2400

	2
	
	轨道交通零部件（轨道连接板等）
	直径100mm长度8.5m
	20000
	

	3
	
	桥梁零部件（锚具）
	直径600mm长度13.5m
	20000
	

	-
	合计
	80000
	






	建
设
内
容
	2.3主要生产设备
/
2.4主要原辅材料
/
2.5主要燃料
/
2.6水量平衡
/
2.7地理位置、厂区平面布置及厂界周围500米土地利用现状
地理位置：本项目建设地位于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峭璜路2-2号，具体地理位置见附图1。
厂区平面布置：本项目租用江阴市同发机械有限公司闲置厂房作为生产车间进行建设，生产车间由东至西依次分为金加工区、成品仓库3、热处理区、原料仓库、成品仓库2、矫直区、成品仓库1、办公室，具体平面布置图见附图2-1、附图2-2。
厂界周围500米土地利用现状：该公司租用江阴市同发机械有限公司闲置厂房进行建设，租用厂家厂界东侧隔峭璜路为江阴市通达特种管制造有限公司，南侧为江阴市曾氏动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西侧为江阴市华冠铝业有限公司，北侧为江阴市中南纺织有限公司，距离本项目建设地最近的敏感目标是正北方向转河里村村民住宅（200m）。周围500米土地利用现状图见附图3。
2.8劳动定员与工作制
工作制度：本项目实行“一班”8小时工作制，年有效工作日为300天。
劳动定员：本项目劳动定员20人。

	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
	2.9本项目生产工艺
2.9.1风电零部件生产工艺
图2-1风电零部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成品
热处理
半成品齿轮、齿轴
天然气
G1天然气燃烧废气
N1噪声、S1氧化皮沉渣
860℃

2.9.2轨道交通零部件和桥梁零部件生产工艺
图2-2轨道交通零部件和桥梁零部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矫直
金加工
成品
G3油雾
乳化液
N4噪声、S4废钢材、S5废乳化液
热处理
钢材
天然气
G2天然气燃烧废气
N3噪声、S3废液压油
液压油
N2噪声、S2氧化皮沉渣

920℃、1050℃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2.10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江阴鑫辉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5月21日，位于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峭璜路2-2号，租用江阴市同发机械有限公司闲置仓库进行生产。江阴市同发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机械加工，污染较小，土壤未受污染。不涉及“化工、农药、石化、医药、金属冶炼、铅蓄电池、皮革、金属表面处理、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及其他可能造成场地污染的工业企业”，不存在场地污染问题，符合《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号）、《关于规范工业企业场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3〕246号）文件中的相关要求。
目前，项目建设地供水、供电等公辅设施均已完善；建设地污水管网已接通，生活污水可通过现有污水管网接入江阴市峭岐综合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故本项目所涉及的厂房无场地污染等环境问题。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域
环境
质量
现状
	3.1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3.1.1大气环境
根据《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度）》，全市PM2.5连续第四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优良天数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2024年，全市PM2.5年平均浓度32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98天，优良天数比率达81.4%。全市空气SO2年平均浓度为8.0微克/立方米，达到一级标准；NO2年平均浓度为33.1微克/立方米，达到一级标准；PM10年平均浓度为51.7微克/立方米，达到二级标准；CO年平均浓度1.134毫克/立方米，达到一级标准；O3年平均浓度16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5%。
由上述可知，项目所在区域SO2、NO2、PM10、PM2.5、CO年平均浓度达到了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表1中二级标准，O3未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表1中二级标准，因此，本项目所在区域判定为不达标区，徐霞客镇已针对超标现象出具大气整治方案。
3.1.2地表水环境
本项目生活污水接入江阴市峭岐综合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尾水排入冯泾河，最终汇入白屈港，根据监测报告，监测期间白屈港水质因子中COD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III类标准，其余可达《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III类标准。目前，江阴市徐霞客镇人民政府已制定相关地表水整治方案。
3.1.3声环境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峭璜路2-2号，属于《江阴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澄政办发〔2020〕71号）表3中所列3类声环境功能区，项目所在区域厂界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3类区标准，周围50米范围内无敏感目标。
3.1.4生态环境
本项目不涉及生态环境，故不作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

	区域
环境
质量
现状
	3.1.5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故不作电磁辐射的现状分析。
3.1.6地下水、土壤环境
建设项目场地已做硬化处理，不存在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途径，故本次评价不展开土壤现状调查。

	环境
保护
目标
	3.2环境保护目标
3.2.1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
3.2.2声环境保护目标
建设项目厂界50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3.2.3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
建设项目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3.2.4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建设项目不在产业园区外新增用地，不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污
染
物
排
放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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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3.3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3.3.1废气排放标准
天然气燃烧废气（颗粒物、SO2、NOX）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1标准，基准氧含量执行表5标准；金加工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
表3-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标准限值表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标准来源

	DA001/天然气燃烧
	颗粒物
	20
	/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1标准

	
	SO2
	80
	/
	

	
	NOX
	180
	/
	


表3-2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表
	工序
	污染物名称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mg/m3）
	标准来源

	金加工
	NMHC
	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


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
表3-3 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物项目
	监控点限值(mg/m3)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NMHC
	6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基准氧含量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5标准。
表3-4 基准氧含量
	工业炉窑类别
	干烟气基准氧含量（O基）/%
	标准来源

	其他工业炉窑
	9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5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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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江阴市峭岐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接管污水中，氨氮、TP、TN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接管标准，COD、SS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处理出水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表1一级A标准和《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表2城镇污水处理厂标准，尾水排入冯泾河，最终汇入白屈港。
表3-5 废水排放标准限值表
	排放口名
	执行标准
	取值表号
及级别
	污染物指标
	单位
	标准限值

	DW001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4三级标准
	pH
	-
	6～9

	
	
	
	COD
	mg/L
	500

	
	
	
	SS
	
	400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表1中B级标准
	氨氮
	
	45

	
	
	
	TP
	
	8

	
	
	
	TN
	
	70

	污水厂
排口
	《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表2标准、表1一级A标准
	pH
	-
	6～9

	
	
	
	COD
	mg/L

	50

	
	
	
	氨氮
	
	4（6）*

	
	
	
	TP
	
	0.5

	
	
	
	TN
	
	12（15）*

	
	
	
	SS
	
	10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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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噪声排放标准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峭璜路2-2号，属于《江阴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澄政办发〔2020〕71号）中3类声环境功能区，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表1中3类标准。
表3-6 区域噪声标准限值表
	区域名
	执行标准
	表号及级别
	单位
	标准限值

	
	
	
	
	昼
	夜

	厂界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l2348-2008）
	3类
	dB(A)
	65
	55


3.3.4固废贮存标准
本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储存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相关规定执行；危险废物储存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苏环办〔2024〕16号）中的相关规定执行；生活垃圾处理执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建城〔2000〕120 号）和《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建城〔2010〕61号）以及国家、省市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法律法规。

	总量
控制
指标
	3.4总量控制指标
结合项目排污特征，确定总量控制因子为：
废水：COD、氨氮、TP、TN；SS（特征因子）
废气：颗粒物、SO2、NOX；
固废：各类固体废物。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见表3-7。
表3-7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单位：t/a
	[bookmark: _Hlk145870456]污染物名称
	产生量
	削减量
	接管量
	外排量
	建议申请量*A/B①

	废水
	废水量
	2292
	2052
	240
	240
	+240

	
	COD
	0.3252
	0.2172
	0.1080
	0.0120
	+0.1080/+0.0120

	
	SS
	0.1986
	0.1146
	0.0840
	0.0024
	+0.0840/+0.0024

	
	氨氮
	0.0108 
	0
	0.0108
	0.0010
	+0.0108/+0.0010

	
	总磷
	0.0019 
	0
	0.0019
	0.0001
	+0.0019/+0.0001

	
	总氮
	0.0168 
	0
	0.0168
	0.0029
	+0.0168/+0.0029

	废气
	颗粒物
	有组织
	0.1030
	0
	-
	0.1030
	+0.1030

	
	
	无组织
	0
	0
	-
	0
	0

	
	
	合计
	0.1030
	0
	-
	0.1030
	+0.1030

	
	SO2
	有组织
	0.0720
	0
	-
	0.0720
	+0.0720

	
	
	无组织
	0
	0
	-
	0
	0

	
	
	合计
	0.0720
	0
	-
	0.0720
	+0.0720

	
	NOX
	有组织
	0.6732
	0
	-
	0.6732
	+0.6732

	
	
	无组织
	0
	0
	-
	0
	0

	
	
	合计
	0.6732
	0
	-
	0.6732
	+0.6732

	固废
	4005.7
	0
	-
	0
	0


*注：①A/B，“A”指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接管量，“B”指污水处理厂外排量。
本项目生活污水接管量240t/a，其主要污染物COD、氨氮、TP、TP的接管量分别为0.1080t/a、0.0108t/a、0.0019t/a、0.0168t/a，接入江阴市峭岐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最终水污染物COD、氨氮、TP、TN的排放量分别为0.0120t/a、0.0010t/a、0.0001t/a、0.0029t/a，排放总量指标可在徐霞客镇控源截污内平衡；特征因子SS接管量为0.0840t/a，排放量为0.0024t/a，作为环保部门考核指标。
本项目颗粒物排放量为0.1030t/a，二氧化硫排放量为0.0720t/a，氮氧化物排放量为0.6732t/a，废气污染物在徐霞客镇内平衡。
固体废物的排放总量为零，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4.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租用闲置厂房进行建设，不新增建筑面积，不涉及室外土建工程，施工期仅为简单的生产车间布局调整及生产设备安装、调试等环节，且施工期较短，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故本报告不作具体分析。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4.2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4.2.1废气
本项目天然气燃烧废气（颗粒物、SO2、NOX）可达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1标准；金加工工序产生的油雾（以非甲烷总烃计）无组织排放可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
4.2.2废水
本项目冷却塔的冷却水产生量为2052t/a，回用于淬火槽，不外排；生活污水产生量为240t/a。项目建设地污水管网已接通，建设单位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COD、SS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氨氮、总磷、总氮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后接入江阴市峭岐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处理出水达到《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中表2城镇污水处理厂标准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表1一级A标准，尾水排入冯泾河，最终汇入白屈港。其中水污染物COD、SS、氨氮、TP、TN排放量分别为0.0120t/a、0.0024/a、0.0010t/a、0.0001t/a、0.0029t/a。
4.2.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淬火机床、空压机、液压矫直机等生产设施及冷却塔、水泵等辅助设施，噪声源强≤90B（A）。厂界噪声能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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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4.2.4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矫直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压油，金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钢材、废乳化液，设备维护产生的废机油、废含有抹布，乳化液、液压油、机油使用产生的废包装桶以及员工生活活动产生的生活垃圾。通过合理处置后，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或利用，对外环境影响可减至最小程度。
4.2.5地下水、土壤
/
4.2.6生态
/
4.2.7环境风险
/
4.2.8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



[bookmark: _Hlk54167917]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
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DA001排放口/天然气燃烧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执行DB32/3728-2020表1标准，基准氧含量执行表5标准，即颗粒物≤20mg/m3、二氧化硫≤80mg/m3、氮氧化物≤180mg/m3、基准氧含量为9%

	
	厂界
	非甲烷总烃
	加强通风
	DB32/4041-2021表3标准，即非甲烷总烃≤4mg/m3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
	DB32/4041-2021表2标准，NMHC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6mg/m3，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20mg/m3

	地表水环境
	DW001/生活污水
	COD、SS、氨氮、TP、TN
	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江阴市峭岐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即pH 6~9、COD≤500mg/L、SS≤400mg/L、氨氮≤45mg/L、总磷≤8mg/L、总氮≤70mg/L

	
	冷却水
	COD、SS
	冷却水回用于淬火槽，不外排
	/

	声环境
 
	淬火机床
	85dB（A）
	噪声源均设置在建筑物内，合理布局，厂房隔声、距离衰减
	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

	
	热处理机器人
	80dB（A）
	
	

	
	液压矫直机
	85dB（A）
	
	

	
	锯床
	80dB（A）
	
	

	
	钻床
	80dB（A）
	
	

	 声环境
	车床
	80dB（A）
	噪声源均设置在建筑物内，合理布局，厂房隔声、距离衰减
	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

	
	线切割机床
	85dB（A）
	
	

	
	空压机
	80dB（A）
	
	

	
	水泵
	85dB（A）
	
	

	
	冷却塔
	65dB（A）
	
	

	电磁辐射
	/
	/
	/
	/

	固体废物
	该公司设置一个200m2一般固废堆场、一个10m2危废暂存间，已采取防风、防雨、防晒等措施；一般固废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厂区地面均硬化处理，厂区内设置雨污分流系统，污水全部接管集中处理，固废暂存场所做好防渗、防流失等措施，防止污染物通过渗漏污染地下水或土壤。

	生态保护措施
	本项目建设地范围内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制定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措施，加强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在使用、储运过程中的监控管理，防止发生污染事故。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本项目属于“二十八、金属制品业33”中80“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331”涉及通用工序简化管理类别，排污许可管理类别为简化管理。
企业应制定全面的企业环境管理计划和环境管理方案，建立环保管理制度，并规范排污口设置，严格执行环境监测计划，以保证企业的环境保护制度化和系统化，保证企业环保工作持久开展，保证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生产。



六、结论
	综上所述，从环保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